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独立意见（更正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广东赛微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广东赛

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公司全

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基于实事求是、独立判断、审慎客观的立场，对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拟定、审议流程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

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情形；不存在具

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该名单人员均符合《管理办

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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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激励

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安排、归属安排（包括授予数量、授予日、授予条件、授

予价格、归属条件、归属日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综上，我们认为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核心人才

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的

条件。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指标的设定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基本规定。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面，分别为公司层面研发产业化指标考核、个人

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选取研发产业化指标作为公司层面考核指标，该指标指的是自项目研发

成功至考核当年底的累计销售收入，该指标反映了公司技术研发能力，也体现研

发成果的转化和市场应用能力。因此该指标可以体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潜

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为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保障。 

经过合理预测并兼顾本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结合公司近几年经营情况并考

虑行业波动风险，公司将本次激励考核的 2024-2026年研发项目产业化指标设置

为：4串电池二阶保护芯片项目/超高压二阶保护芯片/低导通电阻双通道负载开

关三个项目实现产业化，三个项目相关产品合计实现累计销售收入不低于 400万

元；多串锂电池电量显示芯片/3-5串低成本电池保护芯片/单串通用型电池保护

芯片三个项目实现产业化，三个项目相关产品合计实现累计销售收入不低于 400

万元；3-5 串自适应二阶保护芯片/单串高精度电池计量芯片/带数字接口的 6A

开关模式降压转换器芯片三个项目实现产业化，三个项目相关产品合计实现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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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不低于 400 万元。 

除公司层面的考核外，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对激

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年度绩

效考核评级，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所规

定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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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王劲涛  刘圻  张光 

年    月    日 

 


